
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关于出售全资子公司股权暨关联交易事项的书面确认意见 

 

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监管一部： 

 

经核实，新智认知数字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一

致认为： 

1、本次交易有利于聚焦以公司行业认知解决方案主营业务的发展，对提升

公司核心竞争力有重要意义，符合公司整体战略发展规划，具有必要性； 

2、本次股权出售暨关联交易事项，本着公平、公开的原则，公司已聘请具

有执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资格的资产评估事务所对交易标的进行评估，评估依

据、评估参数选取得当，评估结论合理，本次交易定价合理公允，符合国家有关

政策和法律、法规以及《公司章程》的规定，不存在损害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 

3、本次交易将进一步充实公司资金实力，有利于公司持续加大研发投入，

加速产品更新换代，推动智能城市多元业务场景落地，有利于提升公司核心竞争

力。本次交易完成后，公司面临盈利能力下降风险，智能数字业务的开拓面临不

确定性风险，公司将积极发展行业认知解决方案业务，做好行业研究和战略研究，

科学、谨慎决策，并不断通过在组织系统的优化调整，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市场和

经营环境，持续提升公司盈利能力。 

同时，在本次交易过程中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已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要求及《公司内部控制制度》规范对交易对方的基本信息、经营情况、资信

状况、行业背景等方面进行了深入的调查与了解，并就本次交易完成后对公司主

营业务发展、未来盈利能力等方面可能产生的影响进行了分析详细的论证与分

析。在本次交易推进过程中，及时对相关各项工作情况进行了跟进与落实。本次

议题已经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并

已提请公司 202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公司独立董事明确发表了事前认

可和独立意见、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也出具审核意见。 



综上所述，公司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一致认为，针对本次交易事

项已充分核实交易相关信息、保证审议程序合规合法、交易作价公平公允、本次

交易事项公平、公开、公正，保障全体股东的合法利益，切实履行了勤勉尽责的

责任与义务。 

 

 

 

 

 

（以下无正文）







 



 


